
龙岗平湖新木一路 2 号“9·26”触电受伤事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 年 9 月 26 日 18 时 18 分许，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

新木一路 2 号发生一起触电伤人事故，造成 1 人重伤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，根

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和市安委

办的工作部署要求，区安委办决定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开展“回头看”评估，重点对《龙岗平湖新木一路 2 号

“9·26”触电受伤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。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由龙岗区安委办牵头，组织相关单位形成评估工作组。工

作组依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核查、人员

问询等方式，重点梳理评估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事故发

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监管职

责履行情况。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，

并要求限期整改。本报告在综合评估工作基础上形成。

二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刘某,深圳市前锦通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，已按照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建议对其处罚。经核查，未按时缴纳罚款，

后续将按流程申请行政强制执行。



（二）刘某松，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，已按照《事故调查

报告》的建议对其处罚。经核查，已按时缴纳罚款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深圳市前锦通信有限公司，已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建

议对其处罚。经核查，未按时缴纳罚款，后续将按流程申请行

政强制执行。

四、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深圳市前锦通信有限公司已基本落实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制定并实施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，组织施工前应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并

如实做好记录；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

防机制，制订切实有效的施工方案，加强对作业现场风险管控，

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做好对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

统一协调、管理。

（二）刘某松已于 2025 年 3 月 1 日入职深圳市拓越通信科

技有限公司，工作内容为现场勘察，目前未负责施工工作。已

督促刘长松今后如开展施工工作，务必加强施工现场作业管理，

采取可靠的防范措施，如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，督促作业

人员按要求佩戴；落实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作业人员

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。

五、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，强化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

街道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已按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整改建

议：已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小散工程的管理职责，做好巡查检查



工作。平湖街道共组织召开小散工程安全管理专题工作会 3 场，

通报执法部门及各社区的监管情况，深入剖析存在的薄弱环节，

并针对性地部署加强措施，充分压实各级责任，形成上下联动、

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期间平湖街道共巡查小散工程 20562 次，

排查发现用电隐患 3267 个，均已完成隐患整改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综合评估情况，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已

作出，正按程序推进罚款缴纳工作；事故发生单位针对事故暴

露出的问题，已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，取得一定成效。但目前

部分业主和施工方现场管理者的安全意识仍存在缺位，未对施

工现场进行风险辨识与评估、未在作业前进行安全条件确认（如

检查电源是否切断、线路是否完好）等情况依然存在。

七、工作建议

一是开展全面风险辨识与评估，并建立作业前安全条件确

认制度。二是下达限期整改指令，并实施重点监管与执法。三

是建立“开工前报备+现场核查”长效机制。四是强制开展全员

安全培训与能力考核。五是实行隐患倒查与公开警示。

八、评估意见

经评估后认为，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，对有关

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，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

追究的问题。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按照事故调查报

告的要求建章立制，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有效

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。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
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。


